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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對《立法會條例草案的意見》 

基本法對香港 2000 年的立法會選舉，雖然對於直接選舉、功能組別和

選舉委員會的議席分佈已經有所規定；但眾所周知，《基本法》是八十年

代的產物，十年前製訂的，當年製訂的過程不民主，各起草委員和諮詢委

員都是委任的，基層代表不多，市民的聲音和民主訴求被忽視；當年（ 90
年）《基本法》頒佈的時候，有關代議政制民主化的進程和步伐，尤其引

起市民和輿論一致的批評和反對，認為過於緩慢，遠遠趕不上社會的發展；

十年人事幾番新，這十年香港的迅速發展，更非當年所能想象，當年已經

被普遍認為是「非常保守和不符社會需要」的政制建議，在今天看來，我

們更覺得無法接受，絕對有修訂的必要；試想想，像香港這樣高度發展的

社會，到了 21 世紀，立法會 60 個議席中，只有 24 個由直接選舉產生，這

是何等的荒謬，何等的貽笑國際呢！  
 

教協會建議，通過有關機制，修改《基本法》，由 2000 年開始，香港

的立法機關，全部 60 個議席由一人一票的直接選舉產生。理由於下：  
(一 )目前，香港實行「行政機關主導」，立法會通過的法案不能對政府構成

約束力；同時，政府在立法會施行不合理的「分組點票」辦法，議員提出

的議案必須兩組同時通過方算通過，配合目前只有 1/3 直選議席的現實，結

果是，任何非政府提出的議案都難有通過的機會，除非得到政府贊同和認

可；立法會的功能已經改變，成為一個「純論政機關」及「御用橡皮圖章」，

徒負「監察政府施政」之名。因此，全面直選立法會，取消「分組點票」，

議員不分彼此，是合情、合理和民主的發展。  
(二 )香港是「國際人權公約」締約地方，理應遵守公約平等選舉的原則，讓

每位公民享有平等的選舉權利，目前，功能組別和選舉委員會是不同程度

的小圈子選舉，並非每位公民都可參與，有人有「超過一票」的特權，是

「特權政治」的產物，違反平等原則。因此，應予取消。  
(三 )一個地方選舉制度民主與否，反映政府的自信心，以及對市民的信心和

信任，香港政府一方面提出「香港同心」、「共渡時艱」，另一方面又不

放心放手讓市民自行選出他們的立法會議員，戰戰競競，步步為營，恐防

他們行差踏錯，「大家長」心態表露無遺；在 21 世紀快要到來的時候，政

府在這方面應該有所作為啊！  
最後，我必須聲明，教協會是立法會功能組別選舉的得益者，會長張文

光正是通過「教育界功能組別」選舉得到議席。但我們覺得，民主原則更

為重要，因此，我們提出 2000 年全面直選立法會。  
 


